
瓦斯报警矿灯-镍氢矿灯KJ3.5-锂电矿灯

产品名称 瓦斯报警矿灯-镍氢矿灯KJ3.5-锂电矿灯

公司名称 乐清市华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1.00/只

规格参数 型号:KLW5.5LM(A)
光源类型:主副灯
光源功率:1（W）

公司地址 中国 浙江 乐清市 乐清天成工业区马良小区

联系电话 86 0577 62115503 13868713328

产品详情

型号 KLW5.5LM(A) 光源类型 主副灯
光源功率 1（W） 电压 4（V）
灯罩型式 ABS

一、概述1.1产品特点klw5.5lm(a)型甲烷报警矿灯是根据gb7957-2003《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》等有关标
准的规定设计制造的，该矿灯具有体积小、重量轻、随身携带方便、寿命长、照度高、充电快、无污染
、免维护、用电省和使用安全等优点，当主光源损坏或点灯时间要超过规定时间时，只需拨动开关另一
个方向led辅助光源点亮为井下工作人员提共了微光照明，同时在井下万一发生特殊情景时微光起到了救
生作用。辅助光源可连续照明30小时以上，该矿灯采用锂离子电池为光源并在电池组内装有过充电、过
放电、过电流、过热保护电路，延长了电池的寿命。由于矿灯的电池装在灯头内，因此结构轻巧、使用
人员携带十分方便，提高工作效率。1.2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klw5.5lm(a)型矿灯是以锂离子电池为电源的
甲烷报警矿灯，具有照明和甲烷超限报警功能，主要适用煤矿井下有甲烷爆炸危险的场所工作人员随身
携带使用。1.3使用环境条件与工作条件a)环境温度为–5℃～+40℃；b)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
%（+25℃时）；c) 大气压力在（80～106）kpa范围内；d) 在含有爆炸性气体（甲烷）危险的煤矿井下；
1.4型号含义1.5产品执行标准gb7957-2003《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》q/by004-2005《klw5.5lm(a)型甲烷报警
矿灯》1.6产品防爆型式ex-sibdi。二、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2.1 klw5.5lm（a）型甲烷报警矿灯将瓦斯检测
报警装置和矿灯做成一体化，采用先进节能的led光源、瓦斯检测装置三部分构成报警检测装置安装在灯
头上方的腔体内。由锂离子蓄电池为电源、灯头、led发光二极管、开关等组成基本电路，灯头上设有电
路开关，可控制主灯或辅助灯的发光或熄灭，灯头上设有充电装置，采用灯头充电方式，锂电池装有短
路保护装置，一旦发生短路现象，能自动切断电源可保证使用安全。2.2当打开头灯开关时，甲烷检测电
路也开始进入检测监控状态。当瓦斯超限时，报警矿灯立即发出闪光报警信号（照明灯光闪烁），指示
使用人员撤离现场；当离开瓦斯超限现场，瓦斯浓度下降至正常时，报警器自动解除报警状态。三、主
要技术参数

矿灯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

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



1 额定电压 v 3.7
2 额定容量 ah 5.5
3 点灯时间 h ≥16--24
4 led光源 额定电压 v 3.7

额定电 流 主光源 a 0.250
辅助光源 a 0.50

5 最大照度（距1m
处）

点灯开始 lx ≥3000
点灯16h lx ≥2500

6 检测范围 %ch? 0～3
7 设定报警点 %ch? 1.0
8 报警点允许误差 %ch? ±0.1
9 报警方式 灯光闪烁 光源闪烁频率为（1～3）hz明暗交替 通断比为2﹕1

10 响应时间 s ≤20
11 锂离子蓄电池寿命 次 ≥500（充放电循环次数）

四、产品使用、调试及校验操作方法4.1产品使用矿灯可持续放电或间歇放电，在使用前对锂电池的检查
看矿灯外观是否完好，本产品使用锂离子免维护电池，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。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
为保险起见可按下面充电方法予以补充电后再使用。4.2校验前的准备4.2.1 首先打开需要检验的报警矿灯
的开关，对报警电路进行通电预热。预热时间一般为15～20分钟。4.2.2开机：打开灯头开关，照明灯亮
，三秒钟后报警板自检完成，腔体里的双色发光管绿灯闪亮，表明该报警电路工作正常。4.2.3调零：开
机10分钟后用专用遥控器对准运行指示方向，按功能键一次报警板接收到信号调零完成。4.2.4报警点标
定：在调零完成后用1.0%甲烷标准气体(流量控制在每分种150毫升)充气，同时按遥控器的增加键一次，
黄灯开始闪烁约20秒钟黄灯闪烁停止标定完成。此时红灯开始闪烁时主光源明暗闪亮即报警标定完成。
每隔30天应按上述方标定一次。4.2.5校验报警点用0.9%ch?的标准气体以（180±10）ml/min流量经过带气
嘴的通气罩通入气室，稳定20秒不报警（不闪烁）；再改用1.10%ch?的标准气体以同样的流量通入气室
，稳定后在20秒之内应出现报警。否则应重新设定报警点，直到满足上述条件为止。4.3使用前的准备4.3.
1使用前锂电池的检查本产品使用免维护锂电池，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。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为保险
起见可按下面充电方法予以补充电后再使用。4.3.2充电报警矿灯灯头内已设置自动恒流/恒压充电控制器
，用传统的5v恒压型充电架即可进行充电，不需要配置专用充电架。4.3.3日常充电4.3.3.1报警矿灯交到灯
房后，可用传统的5v矿灯充电架即可进行充电，灯头内已设置自动恒流恒压充电控制器，即可根据充电
架上的号码，将报警矿灯对号依次放到充电架上，关闭2灯头开关，并把灯头充电插头插到充电架上的充
电插头上，顺时针旋转180度，接通电路，如充电指示有指示，则表示充电正常。充电时间不超过10小时
，充满后能自动停止充电。4.3.3.2报警矿灯在充电时，若充电指示器无电流指示，除了考虑报警矿灯本身
的因素外，还应检查充电线路是否有故障。4.3.3.3搁置几天未用的报警矿灯，最好进行补充电后使用。4.
3.4维护保养矿灯应保持清洁，禁止浸入水中清洗，以免进水损坏报警电路。长期不用时，应存放在干燥
处。4.3.5日常维护保养4.3.5.1报警矿灯必须规定专人使用，专人维护，严格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和调校
。4.3.5.2甲烷报警矿灯必须编号注册，登记使用、调校、维修等情况 ，每只灯要建立自己的档案。4.3.5.3
每班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充电，防止电池亏电而影响使用。4.3.5.4每班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在地面用毛刷清除
进气窗口、尼龙防尘网罩及头灯外部的灰尘，保持头灯及检测装置的清洁，保证甲烷报警矿灯的正常使
用。4.3.6检修周期对本产品的报警性能应定期校验，根据矿下工况的实际情况，校验周期为7天左右。4.3
.7注意事项4.3.7.1检修报警矿灯应由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实施，非专业人员不得随意打开。在检修时
，切不可用起子之类金属物跳过短路保护器去搭正、负两极间的方法来检测蓄电池是否有电，以防发生
意外事故。4.3.7.2报警矿灯维修时不得随意更换其它类型和参数的传感器，不得改变电路，产品结构。如
确有需要可向本公司联系购买同一型号和参数的器件进行更换。4.3.7.3严格禁止在井下使用矿灯时进行修
理和更换报警矿灯配件。4.3.7.4对报废的报警矿灯应交送有处理能力的部门进行处置，以免对环境造成影
响。4.3.7.5严禁碰撞或摔打矿灯，以免对矿灯安全造成损坏。4.3.8正确使用报警矿灯4.3.8.1在携带和使用
中要防止猛烈摔打和碰撞，以免发生灭灯现象，影响正常报警。4.3.8.2尽量避免长时间淋水，禁止浸入水



中清洗。4.3.8.3本灯为双光源，采用led作光源。使用前应同时检查led二个光源的完好情况。4.3.8.4本产品
不宜在甲烷含量超过4.0%的场所长期使用。4.3.8.5若在硫化氢（h?s）含量超过6ppm的场所中使用，应事
先声明特殊定制。

五、故障分析及排除

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

灯不亮或灯光发暗

1.电池容量不足，或超过规定点
灯时间；2.灯头或放电线路接触
不良；]3.led和电池的寿命将终
止。

1.检查灯头里线路及各接头有无松
动断裂、腐蚀等现象,然后采用拧
紧、焊牢、除锈等措施2.按规定点
灯时间使用;3.led和电池的寿命将
告终时请提前更换。

灯光闪，主光与辅助光源
交替发光

1.灯头内各固定螺钉有松动;2.开
关触头松动或变形；3.放电回路
电线时断时接或接触不良。

打开灯头检查各连接部位，针对
左述原因分析采取相应措施排除
。

点灯时间不够

1.充电没充足;2.灯头里有微短路
；3.电池已衰减。

1.检查充电设备是否完好；2.打开
灯头检查各连接部位是否有微短
路；3.电池的寿命将告终时请提前
更换。

主灯不能亮，辅助光源亮
，主光与辅助光源都不能
亮。

1.灯头内各固定螺钉有松动;2.开
关触头松动或断路;3.线路断开
或电池损坏。

先送到充电房用充电方式激活一
下或用万用表检查电路、电池等
，有损坏时更换新器件。

瓦斯超限不能报警，用专
用遥控器对零无效

催化元件有开路或有短路部位
；2催化元件有失效或受高浓度
甲烷冲击，使催化元件报警点
有漂移；3电路有断线现象；4
报警模块内部损坏。

更换催化元件或将短路部位清除
；更换新的报警模块。查专用遥
控器电池是否已用完。

六、运输及贮存6.1
矿灯在运输过程中不许受剧烈机械冲击，应避免受剧烈振动和摔碰，曝晒雨淋，翻滚重压。6.2
矿灯应贮存环境温度为（–5～40℃），干燥及通风良好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。6.3 矿灯自生产日期起
算，有效贮存期为半年。七、开箱及检查7.1检查包装外箱是否完整无损箱内产品数量和随机文件是否齐
全。a)使用说明书 1份b)产品合格证 1份c) 装箱单1份7.2检查产品外观是否完整无损。八、注意事项用户
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使用、维护和操作，不得随意更换零部件，不得任意摔打、撞击否则会
影响到矿灯性能，甚至引发不安全事故的隐患。检修报警矿灯应具有专长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修理非专
业人员不得随意拆开，凡是违背上述规定而引发的一切不良后果，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，敬请用户配
合。九、安全警示49.1缺少零部件的矿灯严禁下井使用；9.2矿灯的维护、维修、充电工作必须在地面进
行；9.3严禁摔打矿灯各部位；9.4严禁在井下拆卸矿灯或更换零部件；9.5严禁随意改变产品结构或零部件
，严禁随意改动本安电路；9.6严禁将矿灯用于其它用途，如抽烟、放炮等；9.7严禁将矿灯靠近或投入火
源中；9.8若更换保护装置，必须采用相同的型号产品；9.9若更换催化元件，必须采用相同型号应在安标
有效期内的产品。9.10矿灯若出现故障，上井后立即维修，存在故障的矿灯不能下井使用；9.11报废的矿
灯应集中管理，由专业单位或矿灯生产单位回收处理。十、售后服务及联系方式矿灯灯使用前应认真检
查，使用中若发现有异常现象请与我公司联系。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樱花街116弄50号电话：021-5
9150111传真：021-39152871邮编：201801

ctj-01zw型矿灯充电器使用说明书

1概述1.1用途ctj-01zw型矿灯充电器（以下简称矿灯充电器）是以恒流恒压开关电源的给矿灯充电用充电
器，也可供其它电源供电用。



型号含义

使用环境条件与工作条件

a) 环境温度为–5℃+40℃b)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%（+25℃时）c)
大气压力在（80～106）kpa范围内e) 在无破坏金属和绝缘的气体及蒸气的环境中

产品执行标准

mt68-2002 《矿灯充电架》2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ctj-01zw型矿灯充电器由电源线、外壳、线路板、等组成
基本电路，外壳上设有led双色指示灯做充电指示，红灯指正在充电，绿灯指充电已结束，充电器之间已
加装短路保护装置，一旦发生短路现象，能自动切断电源可保证使用安全。3主要技术参数充电器主要技
术参数见表 1

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
1 输入额定电压 v ac 100-270

恒压输出额定电压 v dc 5
2 恒流输出额定电流 a 1

4使用与维护保养使用前的检查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。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为保险起见可检查后再使
用。5注意事项5.1 矿灯充电器不允许自行拆卸和开启。5.2 充电充电完毕拔掉电源线，延长其使用寿命。
5.3严禁将矿灯充电器在井下使用。5.4严禁碰撞或摔打矿灯充电器，以免对矿灯充电器安全使用造成损坏
。6运输和贮存6.1矿灯充电器在运输过程中不允许受剧烈机械冲撞和曝晒雨淋，不得倒置，严防摔跌、
翻滚、重压。6.2产品应储存在室温（0～40）℃的干燥、清洁及通风良好无硫化物、硅化物、腐蚀性介质
的仓库内。6.3
矿灯充电器自生产日期算起，有效贮存期为2年。7随同矿灯充电器出厂的文件为：a)使用说明书 1份

b)产品合格证 1份

一、概述1.1产品特点klw5.5lm(a)型甲烷报警矿灯是根据gb7957-2003《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》等有关标
准的规定设计制造的，该矿灯具有体积小、重量轻、随身携带方便、寿命长、照度高、充电快、无污染
、免维护、用电省和使用安全等优点，当主光源损坏或点灯时间要超过规定时间时，只需拨动开关另一
个方向led辅助光源点亮为井下工作人员提共了微光照明，同时在井下万一发生特殊情景时微光起到了救
生作用。辅助光源可连续照明30小时以上，该矿灯采用锂离子电池为光源并在电池组内装有过充电、过
放电、过电流、过热保护电路，延长了电池的寿命。由于矿灯的电池装在灯头内，因此结构轻巧、使用
人员携带十分方便，提高工作效率。1.2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klw5.5lm(a)型矿灯是以锂离子电池为电源的
甲烷报警矿灯，具有照明和甲烷超限报警功能，主要适用煤矿井下有甲烷爆炸危险的场所工作人员随身
携带使用。1.3使用环境条件与工作条件a)环境温度为–5℃～+40℃；b)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
%（+25℃时）；c) 大气压力在（80～106）kpa范围内；d) 在含有爆炸性气体（甲烷）危险的煤矿井下；
1.4型号含义1.5产品执行标准gb7957-2003《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》q/by004-2005《klw5.5lm(a)型甲烷报警
矿灯》1.6产品防爆型式ex-sibdi。二、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2.1 klw5.5lm（a）型甲烷报警矿灯将瓦斯检测
报警装置和矿灯做成一体化，采用先进节能的led光源、瓦斯检测装置三部分构成报警检测装置安装在灯
头上方的腔体内。由锂离子蓄电池为电源、灯头、led发光二极管、开关等组成基本电路，灯头上设有电
路开关，可控制主灯或辅助灯的发光或熄灭，灯头上设有充电装置，采用灯头充电方式，锂电池装有短
路保护装置，一旦发生短路现象，能自动切断电源可保证使用安全。2.2当打开头灯开关时，甲烷检测电
路也开始进入检测监控状态。当瓦斯超限时，报警矿灯立即发出闪光报警信号（照明灯光闪烁），指示
使用人员撤离现场；当离开瓦斯超限现场，瓦斯浓度下降至正常时，报警器自动解除报警状态。三、主
要技术参数

矿灯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



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
1 额定电压 v 3.7
2 额定容量 ah 5.5
3 点灯时间 h ≥16--24
4 led光源 额定电压 v 3.7

额定电 流 主光源 a 0.250
辅助光源 a 0.50

5 最大照度（距1m
处）

点灯开始 lx ≥3000
点灯16h lx ≥2500

6 检测范围 %ch? 0～3
7 设定报警点 %ch? 1.0
8 报警点允许误差 %ch? ±0.1
9 报警方式 灯光闪烁 光源闪烁频率为（1～3）hz明暗交替 通断比为2﹕1

10 响应时间 s ≤20
11 锂离子蓄电池寿命 次 ≥500（充放电循环次数）

四、产品使用、调试及校验操作方法4.1产品使用矿灯可持续放电或间歇放电，在使用前对锂电池的检查
看矿灯外观是否完好，本产品使用锂离子免维护电池，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。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
为保险起见可按下面充电方法予以补充电后再使用。4.2校验前的准备4.2.1 首先打开需要检验的报警矿灯
的开关，对报警电路进行通电预热。预热时间一般为15～20分钟。4.2.2开机：打开灯头开关，照明灯亮
，三秒钟后报警板自检完成，腔体里的双色发光管绿灯闪亮，表明该报警电路工作正常。4.2.3调零：开
机10分钟后用专用遥控器对准运行指示方向，按功能键一次报警板接收到信号调零完成。4.2.4报警点标
定：在调零完成后用1.0%甲烷标准气体(流量控制在每分种150毫升)充气，同时按遥控器的增加键一次，
黄灯开始闪烁约20秒钟黄灯闪烁停止标定完成。此时红灯开始闪烁时主光源明暗闪亮即报警标定完成。
每隔30天应按上述方标定一次。4.2.5校验报警点用0.9%ch?的标准气体以（180±10）ml/min流量经过带气
嘴的通气罩通入气室，稳定20秒不报警（不闪烁）；再改用1.10%ch?的标准气体以同样的流量通入气室
，稳定后在20秒之内应出现报警。否则应重新设定报警点，直到满足上述条件为止。4.3使用前的准备4.3.
1使用前锂电池的检查本产品使用免维护锂电池，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。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为保险
起见可按下面充电方法予以补充电后再使用。4.3.2充电报警矿灯灯头内已设置自动恒流/恒压充电控制器
，用传统的5v恒压型充电架即可进行充电，不需要配置专用充电架。4.3.3日常充电4.3.3.1报警矿灯交到灯
房后，可用传统的5v矿灯充电架即可进行充电，灯头内已设置自动恒流恒压充电控制器，即可根据充电
架上的号码，将报警矿灯对号依次放到充电架上，关闭2灯头开关，并把灯头充电插头插到充电架上的充
电插头上，顺时针旋转180度，接通电路，如充电指示有指示，则表示充电正常。充电时间不超过10小时
，充满后能自动停止充电。4.3.3.2报警矿灯在充电时，若充电指示器无电流指示，除了考虑报警矿灯本身
的因素外，还应检查充电线路是否有故障。4.3.3.3搁置几天未用的报警矿灯，最好进行补充电后使用。4.
3.4维护保养矿灯应保持清洁，禁止浸入水中清洗，以免进水损坏报警电路。长期不用时，应存放在干燥
处。4.3.5日常维护保养4.3.5.1报警矿灯必须规定专人使用，专人维护，严格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和调校
。4.3.5.2甲烷报警矿灯必须编号注册，登记使用、调校、维修等情况 ，每只灯要建立自己的档案。4.3.5.3
每班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充电，防止电池亏电而影响使用。4.3.5.4每班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在地面用毛刷清除
进气窗口、尼龙防尘网罩及头灯外部的灰尘，保持头灯及检测装置的清洁，保证甲烷报警矿灯的正常使
用。4.3.6检修周期对本产品的报警性能应定期校验，根据矿下工况的实际情况，校验周期为7天左右。4.3
.7注意事项4.3.7.1检修报警矿灯应由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实施，非专业人员不得随意打开。在检修时
，切不可用起子之类金属物跳过短路保护器去搭正、负两极间的方法来检测蓄电池是否有电，以防发生
意外事故。4.3.7.2报警矿灯维修时不得随意更换其它类型和参数的传感器，不得改变电路，产品结构。如
确有需要可向本公司联系购买同一型号和参数的器件进行更换。4.3.7.3严格禁止在井下使用矿灯时进行修
理和更换报警矿灯配件。4.3.7.4对报废的报警矿灯应交送有处理能力的部门进行处置，以免对环境造成影
响。4.3.7.5严禁碰撞或摔打矿灯，以免对矿灯安全造成损坏。4.3.8正确使用报警矿灯4.3.8.1在携带和使用
中要防止猛烈摔打和碰撞，以免发生灭灯现象，影响正常报警。4.3.8.2尽量避免长时间淋水，禁止浸入水
中清洗。4.3.8.3本灯为双光源，采用led作光源。使用前应同时检查led二个光源的完好情况。4.3.8.4本产品
不宜在甲烷含量超过4.0%的场所长期使用。4.3.8.5若在硫化氢（h?s）含量超过6ppm的场所中使用，应事
先声明特殊定制。



五、故障分析及排除

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备注

灯不亮或灯光发暗

1.电池容量不足，或超过规定点
灯时间；2.灯头或放电线路接触
不良；]3.led和电池的寿命将终
止。

1.检查灯头里线路及各接头有无松
动断裂、腐蚀等现象,然后采用拧
紧、焊牢、除锈等措施2.按规定点
灯时间使用;3.led和电池的寿命将
告终时请提前更换。

灯光闪，主光与辅助光源
交替发光

1.灯头内各固定螺钉有松动;2.开
关触头松动或变形；3.放电回路
电线时断时接或接触不良。

打开灯头检查各连接部位，针对
左述原因分析采取相应措施排除
。

点灯时间不够

1.充电没充足;2.灯头里有微短路
；3.电池已衰减。

1.检查充电设备是否完好；2.打开
灯头检查各连接部位是否有微短
路；3.电池的寿命将告终时请提前
更换。

主灯不能亮，辅助光源亮
，主光与辅助光源都不能
亮。

1.灯头内各固定螺钉有松动;2.开
关触头松动或断路;3.线路断开
或电池损坏。

先送到充电房用充电方式激活一
下或用万用表检查电路、电池等
，有损坏时更换新器件。

瓦斯超限不能报警，用专
用遥控器对零无效

催化元件有开路或有短路部位
；2催化元件有失效或受高浓度
甲烷冲击，使催化元件报警点
有漂移；3电路有断线现象；4
报警模块内部损坏。

更换催化元件或将短路部位清除
；更换新的报警模块。查专用遥
控器电池是否已用完。

六、运输及贮存6.1
矿灯在运输过程中不许受剧烈机械冲击，应避免受剧烈振动和摔碰，曝晒雨淋，翻滚重压。6.2
矿灯应贮存环境温度为（–5～40℃），干燥及通风良好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。6.3 矿灯自生产日期起
算，有效贮存期为半年。七、开箱及检查7.1检查包装外箱是否完整无损箱内产品数量和随机文件是否齐
全。a)使用说明书 1份b)产品合格证 1份c) 装箱单1份7.2检查产品外观是否完整无损。八、注意事项用户
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使用、维护和操作，不得随意更换零部件，不得任意摔打、撞击否则会
影响到矿灯性能，甚至引发不安全事故的隐患。检修报警矿灯应具有专长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员修理非专
业人员不得随意拆开，凡是违背上述规定而引发的一切不良后果，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，敬请用户配
合。九、安全警示49.1缺少零部件的矿灯严禁下井使用；9.2矿灯的维护、维修、充电工作必须在地面进
行；9.3严禁摔打矿灯各部位；9.4严禁在井下拆卸矿灯或更换零部件；9.5严禁随意改变产品结构或零部件
，严禁随意改动本安电路；9.6严禁将矿灯用于其它用途，如抽烟、放炮等；9.7严禁将矿灯靠近或投入火
源中；9.8若更换保护装置，必须采用相同的型号产品；9.9若更换催化元件，必须采用相同型号应在安标
有效期内的产品。9.10矿灯若出现故障，上井后立即维修，存在故障的矿灯不能下井使用；9.11报废的矿
灯应集中管理，由专业单位或矿灯生产单位回收处理。十、售后服务及联系方式矿灯灯使用前应认真检
查，使用中若发现有异常现象请与我公司联系。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樱花街116弄50号电话：021-5
9150111传真：021-39152871邮编：201801

ctj-01zw型矿灯充电器使用说明书

1概述1.1用途ctj-01zw型矿灯充电器（以下简称矿灯充电器）是以恒流恒压开关电源的给矿灯充电用充电
器，也可供其它电源供电用。

型号含义

使用环境条件与工作条件



a) 环境温度为–5℃+40℃b)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%（+25℃时）c)
大气压力在（80～106）kpa范围内e) 在无破坏金属和绝缘的气体及蒸气的环境中

产品执行标准

mt68-2002 《矿灯充电架》2结构特征及工作原理ctj-01zw型矿灯充电器由电源线、外壳、线路板、等组成
基本电路，外壳上设有led双色指示灯做充电指示，红灯指正在充电，绿灯指充电已结束，充电器之间已
加装短路保护装置，一旦发生短路现象，能自动切断电源可保证使用安全。3主要技术参数充电器主要技
术参数见表 1

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
1 输入额定电压 v ac 100-270

恒压输出额定电压 v dc 5
2 恒流输出额定电流 a 1

4使用与维护保养使用前的检查一般情况下可直接使用。对于已存放时间过长或为保险起见可检查后再使
用。5注意事项5.1 矿灯充电器不允许自行拆卸和开启。5.2 充电充电完毕拔掉电源线，延长其使用寿命。
5.3严禁将矿灯充电器在井下使用。5.4严禁碰撞或摔打矿灯充电器，以免对矿灯充电器安全使用造成损坏
。6运输和贮存6.1矿灯充电器在运输过程中不允许受剧烈机械冲撞和曝晒雨淋，不得倒置，严防摔跌、
翻滚、重压。6.2产品应储存在室温（0～40）℃的干燥、清洁及通风良好无硫化物、硅化物、腐蚀性介质
的仓库内。6.3
矿灯充电器自生产日期算起，有效贮存期为2年。7随同矿灯充电器出厂的文件为：a)使用说明书 1份

b)产品合格证 1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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